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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5）苏 0509 破 149 号之四

申请人：苏州誉雪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5年12月16日，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其制作的《苏

州誉雪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经债权人会议

通过，请求本院裁定认可。

经审查：2025年9月4日，管理人拟订《苏州誉雪捷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该方案载明，管理人基于债权审

查认定情况和债务人可供分配的财产情况，制定本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待管理人完成资产清收后，根据本分配方案计算具体分配

数额，向债权人告知后进行分配。本次财产分配方案作出时，债

务人财产仅有银行存款11166.9元、车辆及苏州誉雪捷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出资人未完全履行的出资，最终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数

额待管理人将债务人财产追收完毕后确定。上述款项将优先清偿

破产费用（含已发生的破产费用790元、预计发生的案件受理费

和管理人报酬等费用）后，按顺序依次清偿职工债权、税收债权、

普通债权，最终以法院裁定确认的债权金额确定参与分配债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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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管理人将上述分配方案提交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共发出

表决票5张，收回表决票5张，其中同意该方案的5票，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债权人人数的比例为100%，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

产担保债权总额的比例为100%。2025年9月5日，管理人将债权人

会议通过上述分配方案的决议通知全体债权人并在全国企业破

产重整平台进行公示。2025年12月16日，本院作出（2025）苏0509

破149号之二民事裁定，确认苏州协和金属有限公司等14位债权

人的债权，债权总额3245148.40元。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

三条的规定，破产财产应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依

法律规定顺序进行清偿，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

的，按照比例分配；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应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通过。本案系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债务

人财产状况清楚、案情简单的破产清算案件，可适用快速审理方

式进行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进破产案件依法高效审

理的意见》第十七条的规定，适用快速审理方式审理的破产案件，

管理人可将分配方案提交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管理人提请认

可的《苏州誉雪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确定

了破产财产分配规则，已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程序合法，且

在财产处理及分配上能够贯彻保护全体债权人公平受偿原则，符

合法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五

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对债权人会议通过的《苏州誉雪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破产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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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分配方案》，本院予以认可。

本裁定作出后立即生效。

审 判 员 向 军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许屏晖

附：《苏州誉雪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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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誉雪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各位债权人：

苏州誉雪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誉雪捷公司”）因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已具

备破产原因，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7 月 17 日作出（2025）苏 0509 破申 189 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受理苏州协和金属有限公司对誉雪捷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同日作出（2025）苏

0509 破 149 号决定书，指定江苏圣益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管理人在接受指定后，在法院的监督指导下勤勉尽职地履行了管理人职责，管理人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十三条、第一百十四条、第一百十五条的规定，拟定破产财产

分配方案如下：

一、分配原则

本次分配遵循公平、公正、有序的原则，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进行分配。

二、分配方式

本方案采用以货币形式一次分配的方式。此后管理人追回或发现的破产财产，根据本方案规

定追加分配。

三、参加破产财产分配的债权情况

截止 2025 年 8 月 28 日，经管理人审核并确认的债权总额为 2483235.12 元，其中职工债权

360140.24 元、担保债权 135589.45 元、社保债权 57057.45 元、普通债权 1922037.98 元、劣后

债权 8410 元。最终参与本次分配的债权人及债权金额以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确认债权裁

定为准。

四、破产财产总额

1、银行账户余额 11166.9 元（最终金额以扣划的实际金额为准）；

2、车辆、机器设备、股东未缴出资款（后期如有追回）。

五、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

（一）破产费用：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发生的破

产案件的诉讼费用；管理、变价和分配债务人财产的费用；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报酬和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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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的费用为破产费用，《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因管理人或债务人请求对方当事人履

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生的债务等为共益债务。

1、本案已产生的破产费用 790 元，具体如下：

（1）刻章费用 150 元；

（2）办公费用(邮寄费)190 元；

（3）遗失声明登报费用 150 元；

（4）交通费用 300 元。

2、预计后期需要支付的破产费用有：邮寄费、诉讼费及律师代理费（每件 1000 元，有回收

款时收取）、破产案件受理费、管理人办理工商、税务注销等费用。

3、管理人报酬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第 2 条，人民法院应根

据债务人最终清偿的财产价值总额，在以下比例限制范围内分段确定管理人报酬：（一）不超过一

百万元（含本数，下同）的，按 12%确定；

（二）超过一百万元至五百万元的部分，按 10%确定；

（三）超过五百万元至一千万元的部分，按 8%确定；

（四）超过一千万元至五千万元的部分，按 6%确定；

（五）超过五千万元至一亿元的部分，按 3%确定；

（六）超过一亿元至五亿元的部分，按 1%确定。

管理人对担保权人收取的报酬，由管理人与担保权人协商确定，不能协商一致的，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第 13 条的规定处理。

确认收取管理人报酬时间为破产财产最后分配之前一次性收取。

（二）共益债务。本案暂无共益债务。

六、破产财产分配的顺序、比例和金额

（一）优先受偿权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对破产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对该特

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二）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的分配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发生的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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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变价和分配债务人财产的费用；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报酬和聘用工作人员的费用为破

产费用，《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因管理人或债务人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

的合同所产生的债务等为共益债务。各项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依《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之

规定，由破产财产随时清偿。

（三）破产债权的分配

依《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依照以

下顺序清偿:

1、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

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

2、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

3、普通破产债权。

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顺序债权的，按照比例分配。

如存在待定债权，将预留分配资金。

七、破产财产分配实施办法

（一）分配方式以货币形式进行分配，由管理人根据各债权人提供的银行账号（提供的银行

账号必须是债权人名下自有账号），实施转账支付，如果债权人账户信息有变动的，应在受领分配

前向管理人提交新的账户信息。

（二）分配步骤

1、召开债权人会议对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表决通过，并由管理人申请法院裁定认可。如果第

一次表决未获通过的，由管理人再次组织第二次表决，经第二次表决仍未通过的，由人民法院裁

定。

2、《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经法院裁定认可后，由管理人执行，管理人按《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制作《破产财产分配实施方案》报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同意后，即可进行分配。

（三）分配提存处置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管理人应当提

存。债权人自最后分配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领取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管理人将提

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在上述期限内不提供账户信息或提供错误的账户信息，导致无法

收到管理人分配额的均视为不受领，不受领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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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后续收回财产的分配问题

管理人在本方案表决通过后如追收回或发现新的可供分配财产的，管理人将在扣除相关破产

费用后按照本方案确定的分配规则进行补充分配，不再召开债权人会议进行表决。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自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二年内，如发现应当追

回的财产或可供分配的其他财产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按照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进行追加分

配；如财产数量不足以支付分配费用的，不再进行追加分配，由人民法院将其上缴国库或破产基

金。

以上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请债权人会议予以审议并表决。

苏州誉雪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5 年 9 月 4日


